
私隱專員逐點反擊「峯七問」
許發公開信妄想反守為攻 黃繼兒再證政府無侵私隱

私隱專員逐點反駁許智峯
問：政府監察議員行蹤是否必須及相

關的？

答：通傳應變職務是協助政府司局長確
保議案能適時審議，而政府人員只
記錄議員在立法會大樓內公眾地方
的行蹤，並不屬敏感資料。

問：政府監察議員行蹤，從未徵得議
員同意，是否公平？

答：公職人員執行通傳應變職務，涉
及重要的公眾利益，及有合法的
目的；議員身處的環境不屬私隱
期望高的地方；所收集的並非敏
感的個人資料，故不涉及不公平
或不合法收集個人資料。

問：政府保留議員行蹤資料半年後仍
未刪除，是否違例？

答：資料不具敏感性，且行政署已採
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包括在完成
職務後將資料删除。

問：政府有否如實向私隱專員提供監
察所得資料？

答：沒有證據顯示或理由相信政府的
解釋與事實不符。

問：政府掌握的議員行蹤記錄，是否
可合法公開？

答：資料使用者只可使用該個人資料
於當初收集時擬使用的目的上。

問：政府記錄議員行蹤資料，有否公
開透明的私隱政策？

答：《私隱條例》沒有規定有關私隱
政策須作出書面通知。

問：會否制訂實務守則/指引，禁止政
府監察議員的行為？

答：私隱專員已發出一系列的實務守
則及指引資料予政府部門及公私
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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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文森）民
主黨許智峯搶手機事件惹來市民公憤，多
個團體昨日先後到立法會門外示威，斥責
許智峯侮辱女性、違法、違背立法會議員
應有道德操守，要求他引咎辭職，及要求
立法會和警方徹查事件。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容海恩、劉國勳等接收了請願信。
葉劉淑儀表示，許智峯行為涉違法及侮辱
女性，事態嚴重，內委會已批准於今天討
論事件。她亦相信警方與政府均重視今次
事件，會根據法定程序收集證據、調查事
件，並嚴肅處理。
代表數百民間團體、擁有十餘萬會員

的港島各界聯合會和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約60名成員，昨晨一起到立法會示威。
港島各界聯合會成員拉起「強烈譴責許
智峯暴力行為、要求立法會取消許智峯
議員資格」橫額，並高呼「強烈譴責許
智峯惡行」、「『泛民』強詞奪理、顛
倒是非」、「DQ許智峯」及「重整立法
會秩序、踢走害群之馬」等口號。

蔡毅：要求啟動彈劾程序
港島各界聯合會在致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的請願信中指出，許智峯的粗暴行徑
違反立法會議員基本操守，對女性極不
尊重和極大侮辱，並以橫蠻無理的藉口
為自己開脫，該會極度憤慨，對其行為
予以強烈譴責。該會希望立法會依法懲
處，召開內務委員會討論事件，並啟動
程序彈劾許智峯議員資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理事長蔡毅表示，聯合會認為許智峯所作
所為嚴重違背議員最基本道德操守，知法
犯法且侮辱女性，因此強烈要求立法會啟
動彈劾程序，踢走這頭害群之馬。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在請願信中指出，

許智峯的行為不單涉及暴力及刑事，更
公然侵犯個人隱私，亦對女性造成侮
辱，且事後竟為其不當且失智的行為詭
辯，更誣衊該名女公職人員，實屬無恥
及不可容忍，聯會予以強烈譴責，並要
求取消其議員資格。

陳南坡：若放生損市民利益
聯會批評，反對派議員過去已目無法

紀，在立法會會議期間多次使用暴力手
段衝擊會場，許智峯過往的議會表現已
是劣跡斑斑，這次行為更變本加厲，絕
對不可容忍，為確保日後議會能正常運
作，要求許智峯就此事立即辭職，還該
名女公職人員一個公道。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會長陳南坡表示，

許智峯公然侵犯個人隱私且侮辱女性，
無恥之極，議員知法犯法更是罪加一
等，不應享有法外特權，「如果這次放
過許智峯，立法會秩序將更加混亂，影
響香港長遠發展，損害市民利益。」

呂耀祖：政府應依法跟進
「保健海流協進會」及「港九新界販商
社團聯合會」合共約40名成員昨日下午亦

到立法會示威區集會，表達對許智峯強搶
手機一事的不滿。他們指許智峯並不適合
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支持立法會內務委
員會盡快向他啓動彈劾程序。
「保健海流協進會」副會長呂耀祖指

出，政府相關人員在立法會內只是執行
職務，光明正大地跟着議員，不認為他
們有侵犯私隱，質疑許智峯事後連翻道
歉均非出自真心，只是希望令自己的政
治前途不會因此斷送。
呂耀祖支持建制派議員就事件提出譴

責動議，認為許智峯不再適合擔任立法
會議員，希望他可早日自行辭職。他並
要求特區政府依法跟進事件，「普通市
民衝燈，司機在禁區停車也會被檢控，
許智峯是立法會議員，市民對他有較高
期望，如果政府姑息他今次行為，將會
引起民憤。」

黃超然：立會形象受損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黃超
然批評，搶去政府人員手提電話並非立法
會議員應有的行為，認為許智峯作為公眾
人物應更謹言慎行，不能做出任何違法行
為，否則會成為市民的壞榜樣。
他指立法會議員過去是受人尊敬的人

物，但近年議員不單穿便服參與會議，
更做出違法行為，令立法會形象受到破
壞。立法會議員做錯的後果比一般人更
加嚴重，認為許智峯應就事件負上責
任，受到應得的懲罰。

團體紛至立會外示威促峯辭職

早 前 在 立
法會內強搶女
行政主任手機

的許智峯， 竟然「無懼」自己涉
嫌盜竊及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罪行，
不問自己是否侵犯他人私隱，反將
一軍，昨日去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洋洋灑灑提出七大質疑，包
括政府記錄議員行蹤的做法是否必
須等。許智峯咄咄逼人的手法令人
愕然，向市民示範什麼叫「賊喊捉
賊」。

對於許智峯的所謂質疑，私隱專
員黃繼兒一早已經明確指出，政府
收集議員的個人資料有其合法目
的，非敏感的個人資料，並不牴觸
《私隱條例》。當時的回應還有一
句：若議員身處的是立法會議事廳
及大樓的公眾地方，應合理地預期
自己在公眾地方的舉動會被他人觀
察得到。就許智峯昨日的質疑，公
署昨晚旋即再發稿回應，無非再次
重申立場，強調政府所為無問題。

很明顯，政府記錄的內容根本不
涉及私隱，談不上「監控」，許智
峯到底是法盲、文盲還是失聰、聽
不懂人話？恰恰相反，立法會理應
建立「透明議會」制度，將誰遲
到、誰早退、誰缺席、誰拖延拉布
這些資料公諸於眾，讓許智峯無所
遁形，不能動輒「蛇王」、製造流
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連凍結許智峯
黨籍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也曾說過：「不
認為許智峯有足夠證據向私隱專員公署舉
報」。看來，許智峯質問私隱專員，也沒
有諮詢過胡主席，當胡主席的意見無到。

許智峯公然承認搶手機並偷看 10 分
鐘，有無侵犯他人私隱，不言而喻，理應
保持低調，希望警方和私隱專員不要搵上
門。許智峯反其道而行，以攻代守，反向
私隱專員投訴，政府侵犯議員私隱，什麼
叫做惡人先告狀，莫此為甚。

誰人侵犯私隱，一清二楚，與其多費唇
舌，根本浪費時間，期待警方、私隱專員
公署早日採取行動，以正視聽，不要讓真
正侵犯私隱的人轉移視線。 ■林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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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今日會討論由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提出，譴責民主黨許智峯搶走保安局女
行政主任（EO）手機的議案，估計反對派
將展開一場「護峯」拉布戰。內會主席李
慧琼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基於公眾
及議員均十分關注是次討論，內會已預留
約1小時討論，並希望會議可以在和平理

性、不拉布、不暴力的情況下進行。
葉劉淑儀日前去信內會，指許智峯身為

立法會議員，不尊重政府公職人員，令人
髮指，並批評許智峯在廁所瀏覽手機內屬
機主及政府內部的敏感資料，以「自己的
方式」記下資料，是嚴重侵犯個人私隱，
更可能觸犯多項刑事罪行，當日的行為應
屬不檢，遂要求在本月23日大會上，動議

引用議事規則譴責許智峯。

李慧琼：財會後可繼續討論
李慧琼昨日表示，根據內會目前的議程

安排，在討論各項附屬法例後，最後一項
議程會討論譴責議案，內會已預留1小時討
論。儘管內會必須在下午4時半結束，讓路
予財務委員會，但倘內會結束時議員仍未
完成討論，則根據議事規則，內會可在財
會結束、即晚上7時30分後立即恢復，繼
續討論。

私隱專員於4月25日已經發新聞稿，
確認政府人員執行通傳及應變職務

並不牴觸《私隱條例》。不過，在民主黨
包庇、其他反對派中人盲撐並轉移視線
後，許智峯即試圖反守為攻，在昨日公開
信中要求私隱專員公開「七問」，但事實
上他自己已在信中「自問自答」。
他在信中質疑政府「監察」議員行蹤是
否必須及相關，並稱若只是為了「聯絡議
員、掌握整體出席率、法定人數等」，應
可採取其他做法達到目的，如致電議員或
直接觀看會議等，故記錄個別議員的行
蹤，「絕非必須，亦與政府所指的目的無
關。」
許智峯續稱，政府記錄議員行蹤前，從
未正式諮詢立法會，而立法會秘書處亦從
未就此諮詢或通知議員，「不少議員公開
表明不同意被監察。政府做法，是否公
平？」
他並質疑私隱專員曾否引用《私隱條
例》賦予的權力，規定政府提交原始記錄
資料，又指政府主動公開該等議員行蹤資
料，「或本人公開於政府人員電話中的資
料，理應是合法？」

執行通傳職務 不屬敏感資料
黃繼兒逐點回覆了許智峯的「七問」。
他指出，據公署向政府了解，公職人員於
立法會大樓內執行通傳應變職務，目的是
協助相關司局長與議員取得聯絡、了解議
員的意見，以及掌握立法會會議進行的情
況的第一手資料，例如相關討論的內容、
議員出席及投票進行的情況等。
根據公署理解，政府的功能包括管理社
會、經濟及民生事務，而立法會所審議的
議案，與政府的功能息息相關，所以政府
有責任促使立法會能適時審議議案。「通
傳應變職務正是協助政府司局長確保議案
能適時審議。」
他表示，公署明白政府人員只記錄議員
在立法會大樓內公眾地方的行蹤，那並不
屬敏感資料，收集的資料與為達至上述正
當及合法的目的而言，並不超乎適度。
就政府記錄議員進出時並未徵得議員同
意的問題，黃繼兒指出，公職人員執行涉
及重要的公眾利益，及其合法的目的通傳
應變職務，而議員身處的環境不屬私隱期
望高的地方，加上所收集的資料只是議員
在立法會大樓公眾地方的位置，並非敏感
的個人資料，故不涉及不公平或不合法收
集個人資料。

政府不涉違規 現法例夠保障
就政府有否「如實」向私隱專員提供監
察所得資料，公署已向政府了解公職人員
於立法會大樓內執行通傳應變職務的一般
做法。政府向公署解釋了執行通傳應變職
務的目的、安排及實際所收集的資料。在
審研有關資料後，公署認為整體而言，公
職人員執行通傳應變職務不涉及違反《私
隱條例》的規定，亦沒有證據顯示或理由
相信有關解釋與事實不符。
針對政府掌握的議員行蹤記錄是否可合
法公開，黃繼兒指出，《私隱條例》保障
資料第三原則規定，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
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原本收
集的目的以外的目的。因此，政府或其他
資料使用者只可使用該等資料於有關立法
會的事務。
他強調，如資料當初是以不公平或不合
法的手法收集，資料的使用不可能被合法
化。如資料是以合法和公平的方式收集，
資料使用者仍只可使用該個人資料於當初
收集時擬使用的目的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強搶女行政

主任手機一事後一度龜縮，近日試

圖反守為攻，將事件再扯到「侵犯

私隱」的問題上。他昨日發表公開

信「七問」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質

疑政府在未徵得議員同意下「監察」

議員行蹤，是否必須及公平等。私

隱專員黃繼兒回覆指，公職人員在

立法會大樓內執行通傳應變職務，

是協助政府司局長確保議案能適時

審議，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及合法

目的；政府人員只記錄議員在立法

會大樓內公眾地方的行蹤，不屬敏

感資料，收集的資料與為達至正當

及合法的目的，並不超乎適度。

內會討論「峯搶」主席籲理性進行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島婦女聯會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多個團體到立法會抗議，不滿許智峯搶女行政主任手機，還多次砌詞轉移視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與香港南區各界聯會到
場抗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保健海流協進會」集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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